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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

程》、《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新界

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公正

的立场，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为保证下属公司顺利实施温岭市北城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及管网工程（城北、

新河）项目，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博华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温

岭博华水务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为 7,6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6 年的银行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其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经认真审议后，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宜。 

二、关于公司以子公司股权质押办理贷款的独立意见 

1、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根据实际资金使用情况，以并购

完成后公司持有的无锡康宇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的 51%股权提供质押为条件，

向银行申请 6,000 万元的贷款，有利于顺利推进公司本次并购事宜。 

2、公司本次贷款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无锡康宇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转让款，有利于公司资金合理规划使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具备良好的偿

债能力，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经认真审议后，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以子公司股权质押进行贷款。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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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牟介刚                    甘为民                    钟永成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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